
擬訂基隆市安樂區安國段★★地號等★★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 

本人   王小明    同意參與由   ★★★   為實施者申請之「擬訂基隆市安樂區安國

段★★地號等★★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一、同意都市更新處理方式： ■重建       □整建、維護 
二、所有權人同意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採重建處理方式者)： 

■ 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 採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併送者： 
     預估本人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 0.3025 ％。 
□ 採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送者： 

     預估權利變換分配比率：       ％。 
□ 採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依實際情況選填)： 

□ 依所有權人與實施者之合建契約或其雙方合意。 

□ 分配比率       ％。 
三、同意參與土地及建物權利範圍： 

(一)土地 
鄉鎮市區 安樂區   

地段 安國段   
小段 -   
地號 23   

土地面積（㎡） 570.00   
權利範圍 44/1000   

持分面積（㎡） 25.08   

(二)建物 
建 號 23   

建物門牌號 安樂路二段164號3樓   

坐落地號 

地 段 安國段   
小 段 -   
地 號 23   

建物層次/總樓層數 一層/005層   

樓地板面積 
（㎡） 

主建物總面積 (Ａ) 61.41   
附屬建物面積 (Ｂ) -   

共有
部分 

面積 (Ｃ) -   
權利範圍 (Ｄ) -   
持分面積Ｅ=Ｃ*Ｄ -   

權利範圍(Ｆ) 1/1   
持分面積（㎡） (Ａ+Ｂ+Ｅ)*Ｆ 61.41   

 立同意書人(本人)：王小明 

 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3  月  1 4  日 
注意事項： 
1.本人已知悉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且本同意書僅限於「擬訂基隆市安樂區安國段★★地號等★★筆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使用，禁止移作他用。 
2.如立同意書人係限制行為能力人，須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如立同意書人係無行為能力人，須由法定

代理人簽署；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3.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其占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

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餘額之比率計算之。 
4.權利變換分配比率：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其占更新後之土地及建

築物總權利價值之比率計算之。 
5.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覽

期滿前向實施者提出撤銷同意，並副知主管機關。 
6.注意事項3、4尚需經各該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實際數值以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實施為準。 
 

 

王小

明 

(簽名並蓋章) 立同意書人(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簽署

人印 

(簽名並蓋章) 

 

以上雙框線內資訊由實施者填具 



570*(44/1000)=25.08

地號



安國段0023-0000

建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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